
三、2018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

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在一定期

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、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，专项用

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。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或

实际支出需要，按基金项目编列，做到以收定支。

（一）预算编制基本原则

1.科学完整。按照《预算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

度改革的决定》及加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政策，各项政府性基

金收入全部纳入预算，按照规定支出范围合理安排相应支出。

2.收支平衡。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，按照

基金项目编制，做到以收定支。

3.盘活存量。严控结转规模，对政府性基金结转资金规模超

过该项基金当年收入 30%的部分，应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统筹

使用。

（二）收入预算

市本级收入预算总计 998002 万元。包括市本级政府性基金

收入 935046 万元，下级上解收入 5000 万元，上级提前下达转移

支付 57956 万元。其中：

1.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9700 万元。按照《河北省财政

厅关于唐山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标准的批复》规定（冀财税

[2017]16 号）征收。

2.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745000 万元。包括土地出让价



款收入（以招拍挂和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确定的成交

价款，扣除已划转的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后的

余额）、补缴的土地价款、划拨土地收入、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

地有偿使用费、其他土地出让收入。

3.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40000 万元。按照缴入地方国库的

招、拍、挂和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总成交价款中

划出 5%，用于建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，专项用于土地收购储备。

4.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2000 万元。按照土地出让金平均

纯收益的 15%确定，其中 70%缴入市本级。

5.港口建设费收入 52000 万元。按照具体标准和规定货物，

向经曹妃甸港、京唐港港口辖区内所有码头、锚地、水域装卸货

物的托运人或收货人征收的港口建设费。

6.车辆通行费收入 65960 万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

法》及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》规定，依法向通行收费公路的车辆

收取车辆通行费，除必要的管理养护费用外，全部用于偿还贷款。

7.污水处理费收入 15500 万元。根据省财政厅、省物价局、

省住建厅《河北省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实施办法》（冀财税

[2016]95 号）规定，城镇污水处理费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

管理，实行专款专用，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、运行

和污泥处理处置。

8. 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 2143 万元。按照规定比例从体育彩

票发行销售收入中提取。



9. 福利彩票公益金收入 2000 万元。按照规定比例从福利彩

票发行销售收入中提取。

10.福彩发行费收入 743 万元。省福彩中心按彩票品种、销

量返还收入。

11.下级上解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000 万元。根据《唐

山市进一步完善市与县区财政体制实施方案》（唐政函[2013]99

号）等相关规定，丰润、丰南、路北韩城土地出让收入的 5%上

解市级。

12.上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 57956 万元。

（三）支出预算

市本级支出预算总计 998002 万元，包括市本级政府性基金

支出 925758 万元。其中：

1.基本支出 19267 万元。主要安排交通运输方面、福利院等

方面人员及公用专项支出。

2.项目支出 848535 万元。主要安排征地拆迁补偿、保障房

建设等城市建设支出 664000 万元；道路养护维修及还贷、港口

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集装箱运输补贴等交通运输支出 99728 万

元；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80956 万元；市民政事业服务中心项目、

城乡困难群众救助、体育赛事补助等其他支出 3851 万元。

3.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72244万元。

4.上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 57956 万元。专项用于大中型水库

移民后期扶持支出、交通运输及公益事业等方面支出。


